管道燃气设施用户合同
                            （开发商）
                                              合同编号：
 委托方（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继卫 
 地址：洛阳经济开发区开元大道1号
 电话：0379-69916601                               
 承建方（乙方）：洛阳新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继深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市府西街西侧与政和路交叉口西北角五层5009
 电话：0379-60606978

为推广清洁能源、落实节能减排措施，为适应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完善住宅小区配套功能，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甲方有权自主选择符合资质的企业开展本合同项下的管道燃气设施配套建设。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自愿委托乙方组织开展天然气管道输配设施施工建设及物资采购，就甲方委托乙方组织选定符合资质要求的单位设计、施工建设天然气管道输配设施以及物资材料采购事宜特订立本合同，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项目基本情况
1. 施工地点：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壹号55#。
根据甲方提供的住宅楼小区总体规划平面图，小区建筑总面积为131079.77
㎡，由乙方进行总体设计，共计立管280户，挂表280 户。
2.完工时间：__配合施工_。
3. 乙方负责的管道燃气项目内容包括：选定符合资质要求的单位（以下简称“施工单位”）开展燃气管道、设施设计、施工。范围从市政管网至居民用户户内表后阀。
4.庭院管网（包括户内主立管）及设备属于小区居民共有资产；除居民户内主立管外的居民户内燃气设施产权属于该用户所有；庭院管网资产属小区居民共同所有，产权分界点是调压箱出口，即低压与中压交界处。

第二条  燃气工程安装标准与付款方式
1.居民住宅户的燃气工程安装费收费项目及标准：
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依据《洛阳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收取 120 元，由甲方向市规划局缴纳，市规划局代收后，将燃气配套费返还给乙方，金额以乙方核实为准。经核实，该合同项目规划面积为 131079.77 平方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每平方米收取标准为 120元；燃气配套费金额为  1756468.91元，配套费资金未缴纳。
⑵甲方庭院及户内燃气工程安装费金额为 1119337.12 元（不含灶具）,由甲方直接向乙方支付。
[bookmark: _GoBack](3)乙方施工时，应由甲方提供并承担施工材料装卸及升降设备、临时工程用地、临时仓库、水电动力设施及其他施工便利等费用。

2.付款方式:
2.1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7  日内，甲方一次性支付完毕合同全部价款，乙方应在收到甲方已支付的合同价款之后、按照甲方支付的数额开具相对应的收费凭证：
□：收据。
：发票，甲方应提供如下开票信息：
名称：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4103005542480325                                  
地址、电话：洛阳市经济开发区开元大道1号 
开户行及账号：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李楼支行  
              00000061411416707012              
在本协议履行期间，若甲方上述开票信息发生变化，甲方应将新的开票信息在乙方开具发票之前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乙方。
2.2结算方式：本合同采用银行转账方式结算。
乙方指定的收款帐户信息如下：
户名：洛阳新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南昌路支行
纳税人识别号：91410300MA3XF9084C
帐号：41050168900800000238
甲方应将本合同项下应付款项支付至乙方指定的上述帐户，若甲方将应付款项支付至其他帐户或交于其他第三者，均不能认定为履行了本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
2.3发票开具：甲方完成全部付款后，乙方在一周内向甲方提供                  发票。
第三条  工程施工
1.甲方负责施工中的协调工作，应保证施工按期正常进行，如因甲方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甲方负责。
2.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7   日内向施工单位提供建筑物平面图纸及室内外水、暖、电、道路平面图。
3. 甲乙双方指定的人员应对设计图进行确认并签字认可，经确认后的设计图，若因施工单位设计不符合国家燃气设计规范需变更，变更部分的设计费用及相关工程费用由乙方承担；若甲方提出设计变更的，乙方确认变更符合燃气设计规范要求后由乙方负责协调施工单位出具合格的设计变更，甲方承担设计及相关工程费用。 
4. 对于隐蔽工程，施工单位应及时通知甲方进行位置确认。因事先未通知甲方，施工单位自行隐蔽的，甲方有权要求施工单位进行开挖检查，则开挖检查发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全部承担。若施工单位通知甲方，甲方工程负责人未在约定时间内到达现场检查确认的，视为同意施工单位隐蔽，若后期甲方要求开挖检查，开挖检查发生的费用由甲方全部承担。
5.工程完工后  7  日内，甲乙双方应共同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双方签字确认。乙方应在工程验收合格且甲方向乙方支付完毕本合同约定总价款之日起    内向甲方提供竣工图纸资料  1  份。
6.施工过程中如遇到下列情况，可顺延工期：
（1）甲方不具备施工条件而停工；
（2）由于甲方原因变更计划或提出修改施工图；
（3）甲方不按合同约定支付有关款项；
（4）甲方的其他违约行为，致使施工单位无法设计、施工；
（5）出现洪水、飓风、暴雨等不可抗力或政府行为时。
7.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甲乙方应积极配合，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8.由于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的过错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应负责赔偿。
9.乙方确保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安全措施，并应承担相应施工安全责任。
第四条  双方义务
（一）甲方义务
1.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付款。
2. 甲方提供施工材料（请在确定的施工材料前的“（）”里打“√”）。
（ ）①支架。
（ ）②套管。
（ ）③管卡。
（ ）④其他：                                             。
3.应向乙方提供小区建筑物平、立面图纸，楼栋单体图，室外地下管线设施、水、暖、电及道路平面图。
4.为乙方在施工现场提供临时工程用地、临时仓库及水电接口及其他施工便利。
5.负责协调乙方同现场其他施工队的关系，以确保按期完工。
6.甲方有义务告知业主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与用途；施工、装修时将燃气管道、燃气设施包裹在内。若因用户私自更改造成燃气表具无法安装，则由甲方和业主承担相应责任。
7.为保证调压箱（柜）的安全运行，甲方应为调压箱（柜）冬季采暖用电提供电源。

（二）乙方义务
1.应按照国家GB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JJ33-2005《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验收规范》进行设计施工和验收，确保工程工期、质量安全。
2.在其管道设施发生故障或存在不安全隐患时，应当及时进行抢修和维护保养。
3.解答甲方对相关问题的咨询。
4.按国家规定履行保修义务。
第五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的违约责任
1.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燃气工程安装费，逾期付款的部分应按照每日万分之三的比例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燃气工程安装费且超过三个月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乙方的所有损失。
2.由于不可抗力或政府的行为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3.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之行为，均构成违约，应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二）乙方违约责任
1.因乙方原因不能按约定期限完工，应向甲方支付已收取款项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
2.由于不可抗力或政府的行为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之行为，均构成违约，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条  合同的变更
甲乙双方如需要修改本合同条款，应当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
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其他事宜
1.本合同一式  捌 份，双方各执 肆 份，经双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本合同如有补充条款，经双方协商一致签字盖章后生效，补充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自生效之日起，本合同任何条款及相关信息均应依照约定予以保密，未经甲乙双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合同的条款内容泄露给第三方，违约方承担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3.                                                                               
（以下无正文）

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新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人：
经办人：                          经办人：  刘威
联系电话：0379-66916601          联系电话： 13700798822

签约地点：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